
       『中華人民共和国憲法思想的研究』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对应其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多次被迫被制定和修改。特别是 1982年宪

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为追认由现实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等路线的巨大变动，

以及各种超越宪法范围的改革措施可以合乎宪法，被四次被迫修改。然而，1982

年宪法，因以「主权在民」为基本原则，未采用「三权分立制度」，而导致不存在

“立法的独立”和“违宪立法检查权”的概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开始被世界所属目。有很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制的研

究，而大部分研究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做为一般宪法看待，即，从西欧宪法

的侧面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怎样被制定与

修订的、具有怎样的政治目的、怎样维持国家的政治、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等问题

作为研究重点，注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的实现，并总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异于西欧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有的宪法。 

  本文由五章构成。 

   序言，叙述了此研究的研究背景和动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况、以及本文

的构造。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的历史背景和效力，并指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研究,多数

是从一般宪法的角度上进行研究。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存在诸多问题,而被

大量批判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急速发展为经济大国也是事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在实际的效力和政治体制上存在明显的矛盾。 

  第一章，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宪法的历史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 1949

年作为「临时宪法」被采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外，有五四

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４个宪法。进入 19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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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改革与迅速发展，八二宪法为应和其变动，后继于 1988年、1993年、1999

年、2004年，做了四次修改。 

  第二章，记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制的规定。其中讲述了现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构造，与其地位；解释了国家体制的「人民民主主义独裁」、「社

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三个基本原理；分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非公有制

经济及外国的投资，和土地所有及财产等的关于经济制度的主要规定。 

  第三章，记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家机关主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司法机关构成。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利机关，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的国家权利行使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行政

机关以及司法机关要服从人民代表大会的指挥和监督。本章阐述了各国家机关的

详细内容与相互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监督」不同于「宪法保障」。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障」包含，保证宪法的实施制度和国家机关、以及，由

政党对宪法实施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改正的职权由人民代表大会所有。 

  第四章，记述了在党国一体体制下的宪法的问题。国民国家的概念不附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国家的一切方面都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共产党组织本身

也属于政权系统的一部分。这种国家形态被叫做「党国一体」形态。从权利构造

上看，「党国」、「党军」、「党政」、「党立法」、「党司法」、「党监督」的一体化构造，

使国家权利被高度集中，由共产党完全独占。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构造

上，存在两个行动主体。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高于中国人民的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地位，使政治规范具有优越性，而造

成宪法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司法机能。政治思想优先于司法思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行宪法难以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 

  第五章，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宪政的必备条件。第一，需确保社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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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成的自由；壮大社会团体，从而大幅度的扩大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行动

主体。第二，需实施地方自治。没有人民独立的权益集团组织是阻碍中国实现民

主化的主要障碍。第三，需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作为一切法规的源头，为维

持法律秩序，需将违宪审查制度置于重要地位。达成真正意义的「依法治国」需

“治国”前，先“治法”。第四，需缓和式的施行政治改革。独裁政治已不符合现

代社会的现状，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真正意义的发展，需要施行政治改革。

制定保障民间自由的规定，从国家上级开始推进改革和经济成长，平衡雇佣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现状，只有逐渐克服其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施行缓

和式的政治改革才可确保其安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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